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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二氧化碳吞吐的沥青质沉积量测定方法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二氧化碳非混相驱油藏沥青质沉淀规律研究”，何岩峰等，《西安石

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26 卷第 4 期，第 28-32 页
2011-07-31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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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1 份 5 页。

引用的参考文件的复印件共 1 分 6 页。

审查员：李艺 联系电话：02862968142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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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1112935791

本申请涉及一种基于二氧化碳吞吐的沥青质沉积量测定方法，经审查，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权利要求 1-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基于二氧化碳吞吐的沥青质沉积量测定方法，对比文件 1（“二氧化碳非混相

驱油藏沥青质沉淀规律研究”，何岩峰等，《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26 卷第 4 期，第 28-32

页，2011 年 7 月 31 日）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了二氧化碳非混相驱油藏沥青质沉淀规律研究，并公开

了具体以下技术特征（参见摘要、1-4 节，图 1）：（1）将岩样切割加工成标准岩心柱（相当于制备岩样）；

（3）用待测油样驱替岩心中的地层水以建立地层原始油水分布，油驱直到岩心出口产液不含水为止（相当于

步骤二、对岩样进行油样饱和）。（4）将加压后的二氧化碳以平流泵驱动，在实验温度和压力下驱替老化后

的岩心，进行二氧化碳驱模拟实验（参见 1.4 节）。用已知沥青质含量的稠油驱替饱和水后的岩心，再将岩

心在设定温度压力下老化，然后使用二氧化碳在一定的温度、压力、驱替速度下驱替岩心中的流体，计量流

量并收集产出流体样本，分析驱替前后岩心中原油沥青质组分含量的变化（相当于步骤三、在不同压差、温

度、驱替速度下对油样饱和岩样进行二氧化碳驱替实验，收集并计算驱出液的质量；由于所用油为已知沥青

质含量的稠油，由此相当于公开了测量油样的油样原始沥青含量）（参见 1.1 节）；岩心中沥青质沉淀量 = (原

油中原始沥青质含量-驱替后油样中沥青质含量) /原油中原始沥青质含量（相当于步骤四、测定驱出的油样中

沥青质含量；步骤五、根据油样原始沥青含量、驱出的油样中沥青质含量计算油样饱和岩样中的沥青质沉积

量）（参见 2 节）；根据表 1 中的实验结果，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各因素对沥青质沉淀量的综合

影响计算公式 y = 60.580-0.439t-1.266p-1.457v +97.589x-0.513k，式中：x，y 分别为原油中沥青质原始含量

和岩心中沥青质沉淀量，%；t 为温度，℃；p 为井底注气压力，MPa；v 为采油速度，1/d，v= q/Vφ，其中

q 为驱替速度，m3/d，V 为油藏岩石体积，m3，φ 为油藏孔隙度（相当于步骤六、建立压力、温度、驱替速

度与沥青质沉积量的关系式）（参见 3 节）。由上述公开内容可知，对比文件 1 也公开了一种基于二氧化碳

吞吐的沥青质沉积量测定方法。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步骤一、获取目标油藏的地层参数；步骤七、最后

根据压力、温度、驱替速度与沥青质沉积量的关系式、地层参数，得到目标油藏温度与原油组成条件下，不

同压差、驱替速度下与沥青质沉积量的关系。由此确定本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准确模拟实际油藏

条件以及如何计算实际油藏的沥青质沉积量。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1 需要制备岩样的基础上，设置“获取目标油藏的地层参数”以使

制备的岩样与实际油藏的地层相同是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而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各因素对沥青质沉淀量的

综合影响计算公式，同时可以使用该公式预测实际二氧化碳非混相驱油藏沥青质沉淀量（参见 3 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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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于公式中岩心初始绝对渗透率 k、油藏岩石体积 V、油藏孔隙度 φ 为实际油藏的地层参数以及油藏温

度、原油中沥青质原始含量等对于特定的油藏来说为一常数，由此设置“步骤七、最后根据压力、温度、驱

替速度与沥青质沉积量的关系式、地层参数，得到目标油藏温度与原油组成条件下，不同压差、驱替速度下

与沥青质沉积量的关系”是计算确定的油藏中沥青质沉积量所做出的适应性设置。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2.权利要求 2 引用权利要求 1，对比文件 1 公开了（2）将岩心放入岩心饱和仪，抽空岩心，注入蒸馏水，

在实验压力下充分饱和 24 h；（3）用待测油样驱替岩心中的地层水，油驱直到岩心出口产液不含水为止（相

当于步骤二中岩样进行油样饱和的具体为：首先将岩样放入岩样饱和仪中，在实验压力下用蒸馏水充分饱和 24

小时；再用油样驱替岩样中的地层水，油驱直到岩样出口产液不含水为止）（参见 1.4 节）。

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3，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如下公知常识：测定沥

青质含量时，称取一定量油样，加入正庚烷，并置于电热套上，加热回流 30min，冷却后进行过滤，并将不

溶物加入甲苯后加热回流 30min，冷却后放入 120℃油浴中蒸去溶剂至近干，然后干燥至恒重后称量，求得

沥青质质量。具体参见参考文件 1（“石油地质实验原理及分析方法”，申家年等，第 106-109 页，哈尔滨工

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08-109 页的 1.测定沥青质含量。由此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需要

以原油中原始沥青质含量和驱替后油样中沥青质含量来计算岩心中沥青质沉淀量（参加 2 节）的基础上，为

获得油中沥青质含量，设置“步骤二中测量油样的油样原始沥青含量的过程为：将油样与低分子正构烷烃混

合，加热使沥青质充分沉淀出来，过滤收集沉淀物，然后再用甲苯除去不溶杂质，蒸馏掉甲苯得到沥青质；

最后计算出油样原始沥青含量”、“测定驱出的油样中沥青质含量采用测量油样的油样原始沥青含量相同的方

法”是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

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从属权利要求 3-4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

性。

4.权利要求 5 引用权利要求 1，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岩心中沥青质沉淀量 = （原油中原始沥青质含量-驱替

后油样中沥青质含量）/原油中原始沥青质含量（即步骤五中油样饱和岩样中的沥青质沉积量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p 为沥青质沉积量；w1 为油样原始沥青含量；w2 为驱出的油样中沥青质含量）（参

见 2 节）。

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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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利要求 6 引用权利要求 1，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各因素对沥青质沉淀量的综合影响计算公式 y = 

60.580-0.439t-1.266p-1.457v +97.589x-0.513k，式中：x，y 分别为原油中沥青质原始含量和岩心中沥青质沉

淀量，%；t 为温度，℃；p 为井底注气压力，MPa；v 为采油速度，1/d，v= q/Vφ，其中 q 为驱替速度，

m3/d，V 为油藏岩石体积，m3，φ 为油藏孔隙度（参见 3 节）的基础上，设置“步骤六中压力、温度、驱

替速度与沥青质沉积量的关系式：p＝ae(bT+cΔP+dv)式中：p 为沥青质沉积量；a、b、c、d 为常数；T 为地层温

度；ΔP 为压差；v 为驱替速度”是根据实际试验数据为更好拟合压力、温度、驱替速度与沥青质沉积量之间

的关系式所做出的适应性设置。

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6.权利要求 7 引用权利要求 1，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沥青质沉淀规律岩心驱替模拟实验装置。该装置主要

由平流泵、手摇泵、岩心夹持器、回压调节系统、压差计、压力传感器、恒温箱等组成（参见 1.3 节）。岩心

夹持器设置在恒温箱内的（相当于步骤三中二氧化碳驱替实验采用的实验装置包括：恒温箱、平流泵和设置

在恒温箱内的岩心夹持器、手摇泵），岩心夹持器一端分别与两个中间容器连通，手动高压泵与岩心夹持器

连接，平流泵分别与两个中间容器连接（参见图 1）；用待测油样驱替岩心中的地层水，油驱直到岩心出口

产液不含水为止，将加压后的二氧化碳以平流泵驱动（相当于平流泵分别与二氧化碳中间容器、原油中间容

器连接，用于将二氧化碳中间容器、原油中间容器中的二氧化碳、原油驱替到岩心夹持器内；根据分析可知

图 1 中两个中间容器分别相当于二氧化碳中间容器和原油中间容器，由此岩心夹持器一端分别与二氧化碳中

间容器和原油中间容器连通）（参见 1.4 节）。

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需要收集岩心末端排出的油样和气样（参见 1.4 节）的基础上，设置出液收集容器，

并将其连接至岩心夹持器另一端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的。而在对比文件 1 需要以油样驱替岩心中的水、

且油驱直到岩心出口产液不含水为止的基础上，设置“油水分离器、原油收集容器、蒸馏水收集容器”、岩

心夹持器“另一端分别与油水分离器、原油收集容器连通”、“油水分离器的出油口与原油收集容器连通，

出水口与蒸馏水收集容器连通”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为准确判断出口产液不含水、回收原油所做出的适应性设

置。

至于蒸馏水中间容器的设置，在对比文件 1 需要向岩心注入蒸馏水进行饱和的基础上，设置装置还具有

蒸馏水中间容器，岩心夹持器一端与蒸馏水中间容器连通，平流泵与蒸馏水中间容器连接，用于将蒸馏水中

间容器中的蒸馏水驱替到岩心夹持器内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节省装置所做出的适应性设置。

而设置“二氧化碳罐与二氧化碳中间容器连通，用于向二氧化碳中间容器内补充二氧化碳；蒸馏水罐与

蒸馏水中间容器连通，用于向蒸馏水中间容器内补充蒸馏水；原油罐与原油中间容器连通，用于向原油中间

容器内补充原油”是本领域为补充液体、气体所采用的常规技术手段。

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权利要求 1-7 存在不具备创造性的缺陷，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他任何可以

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限

定，该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表明该申请具

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该申请将被驳回。

审查员姓名:李艺

审查员代码:30141763


